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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 
第 10 屆第 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晚上 9 時 30 分 
地 點：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會議室 (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120 號 7 樓) 

出 席：常務委員─温斯勇、謝偉明、蔡志明、温清華 

委 員─周彥儒、王幸宜、蔡佩龍、陳英禹、曾士哲、蔡孝誠、 
蔡宜峰、温育騰、潘建誠、陳英和、陳俊豪、蘇英文、 
許恒瑞、張香茂、賴宜姍、呂名峯、黎世鈞、官俊彥、 
劉三奇、葉建陽、顏國濱、周安平、卓成吉、李錦龍、 
李懷德、盧冠宇 

列 席：執行長─孫奕貞、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蘇英文 
副執行長─何國寧(資企) 

請 假：蔡欣原、盧彥丞、蘇國祐、吳舒穎、陳嘉俊、吳 廸、蔡東螢 

主 席：常務委員─蔡志明 
                                                       記錄：陳碧苓 
一、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 40 人，實到人數 29 人，超過半數

會議開始。 

二、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附件一）p7-10 

     決 議：通過。 

附帶決議：成立「第 11 屆台北分區幹部訓練籌備小組」進行研擬規劃相關課程

訓練，以提供經驗傳承及各組職務及功能介紹，以利候任幹部順利承

接相關事務；小組成員名單如下：潘建誠(本小組召集人)、孫奕貞、

顏國濱、蔡欣原、呂名峯、曾士哲、蘇英文，共計 7 名。另於第 10-6
次委員會議報告課程內容規劃進度。 

三、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決 議：通過。 

四、 會務報告事項： 

1. 財務報表(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1 月份)。（附件二）p11-20 

2. 收發文報告(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2 月，收文共 297 件，發文共 213 件)。 

【附件現場傳閱】（附件三）p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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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專案輔導追蹤醫療確認單及 photo 醫師統計表。（附件四）p85-88 

4. 各項會議出列席狀況表。（附件五）p89-91 

5. 審查醫藥專家會議出列席狀況表。（附件六）p92-93 

6. 審查醫藥專家提報單統計表。（附件七）p94-95 

7. 牙醫門診總額點值彙整表。（附件八）p96 

8. 各項專案執行情況。（附件九）p97 

五、 幹部核備通過報告案：（附件十）p98 
職稱 醫師姓名 所屬公會 辦理情形 

委員 官俊彥 新北市 

同意核備，依據牙醫全聯會 106 年 2 月 24

日第 1060207 號請辦單辦理。 

惟蘇國祐醫師未修滿總額基礎課程學

分，擇期完成補訓課程。 

◎已通知擬於 3/30 完成補訓課程。 

副執行長 林順華 新北市 

副執行長 陳俊伊 新北市 

委員 林浩然 新北市 

委員 顏國濱 新北市 

副執行長 戴翔琮 新北市 

副執行長 葉力豪 新北市 

委員 蘇國祐 台北市 

副執行長 李江祥 台北市 

委員 王幸宜 台北市 

副執行長 張君平 台北市 

副執行長 梁育瑄 台北市 

六、 105 年度第 4 次牙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共管會議紀錄」。（附件十一）

p99-103 

七、 各項會議紀錄及執行狀況：如有異議請提案討論。(附件十二) p104-155 

八、 派外會議紀錄：【現場傳閱】(附件十三) p156-289 
(依據 104 年 6 月 27 日第 9-6 次委員會議決議：派外會議資料以電子郵件或 Line 群組方

式先行傳送予委員參考，委員如有疑義請提出討論，會議上不再做個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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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案題討論：  

提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 

狀況 

ㄧ 

案 題：本次會議紀錄簽署人：輪值為委員陳英和、卓成吉醫師，

請通過案。 

                                       提案人：主席交議 

決 議：通過。 

如決議執行 

二 

案 題：聘任黃克忠、吳永隆、劉賢哲醫師為本會顧問，請通過

案。（附件十四）p290-293 
                                       提案人：主席交議 

說 明：依據 106.2.21 新北市牙醫明字第 1143 號、106.2.21 北市

牙醫生字第 201060003 號及 106.2.24 北市牙醫生字第

201060012 號函辦理。 

決 議：通過。 

如決議執行 

三 

案 題：有關擬補助審查醫藥專家 106 年牙醫感染管制 SOP 作業

審查共識營交通費用，請討論案。 

                                       提案人：醫審組 

說 明： 
一、 依據 106.3.14 第 10-15 次醫審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 為鼓勵審查醫藥專家參與 106.6.11(日)高雄醫學大學舉辦

之審查共識營，擬補助審查醫藥專家交通費用。 
三、 依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四、感染管制 SOP 審

查標準惟參加評分之人員，需於抽查前參加審查共識營。 
四、 醫審組建議： 

(一)、 建議至少補助 2000 元。 
(二)、 往年參與人數、費用及 106 年預估費用如下： 
年度 審查醫藥 

專家人數 
參與共識營

人數 抽訪家數 共識營時間/地點 補助金額 總支出 

104 76 53 113 7 月 5 日上午/新竹縣政府 500 26500 

105 70 39 103 5 月 29 日上午/台中大里仁

愛醫院 
1000 39000 

106 70 
所需人力 50
人，預估 30
人參與 

預估 105
家 

6 月 11 日上午/高雄國
際會議中心 預估 2000 預估 60000 

如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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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 

狀況 

決 議： 

一、 106 年牙醫感染管制 SOP 作業審查共識營交通費用補助

金額為每人 3000 元。 

二、 另提供共識營上課地點交通指示圖予參與之醫師。 

四 

案 題：有關修訂本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會務

工作人員服務規則」乙事，請討論案。（附件十五）

p294-298 
                                       提案人：主席交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6.1.12 第 10-13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依 105.12.21 頒布之勞動基準法規定，修訂本章程加班費

以勞基法加班費計算及年休假。 

三、 修訂對照表，詳見附件。 

決 議：如說明段三通過，並提報牙醫全聯會核備。 

如決議執行 

106.4.5健

保台北字第

209號韓文

牙醫全聯會

核備 

五 

案 題：有關醫療院所進入醫療品質監控期，請追認案。 

(附件十六)p299-305 
                                       提案人：主席交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6.1.12 第 10-13 次、106.2.9 第 10-14 次及 106.3.16
第 10-15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第 212~214 批檢討後續名單，共計 24 位醫師，為原異常

指標未見改善，已執行醫療確認單逾 6 個月且新增異常

指標，升等執行 Photo 作業。 
三、 第 212~214 批跨區支援名單，共計 1 位醫師，已執行醫

療確認單逾 6 個月且最近 3 個月申報超過 3 萬點，升等

執行 Photo 作業。 

決 議：如說明段二、三通過。 

如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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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 

狀況 

六 

案 題：下次委員會議主席、日期、地點，請討論案。 

                                        提案人：主席交議 

說 明：由温清華常務委員擔任主席，預計於 106.7.1 (星期六)晚

上 21：30 暫定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召開。 

決 議：如說明段通過。 

如決議執行 

十、 臨時動議： 
提案 

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 

狀況 

ㄧ 

案 題：有關金門及離島地區管控乙事，請討論案。 

        (附件十七)p305 
                               提案人：金門縣牙醫師公會 

說 明：建請針對金門及離島地區新執業、新特約管控及跨區放

寬管控措施 

決 議： 

一、 重申本分區醫管措施針對金門及離島等醫療資源較不足

地區已有放寬措施： 
(一)、 依據本分區「加強醫療院所醫療服務品質管控辦法」規

定，鄉鎮市區醫師人口比 1：4500 以上地區不受新開業

限制。 
(二)、 依據本分區「醫管管控調整基準表」規定，跨區支援排

除人口優惠區，及新執業醫師「管控指標 1」、「管控指標

2」已排除金門及離島地區；若進入管控指標 3、管控指

標 4 可依「管控辦法申復調整基準表」提供相關事證提

出申復。 
二、 修訂 106 年 3 月份人口優惠表如下： 

(一)、 金門地區劃分為金西區(金城鎮、金寧鄉、烏坵鄉)、金

東區(金湖鎮、金沙鎮)、小金門(烈嶼鄉)。 
(二)、 刪除「大金門加一單位」；「離島加三單位」修訂為「連

江縣加三單位」。 
三、 修訂後人口優惠表於執行一季後，提第 10-6 次委員會進

行檢討。 

如決議執行 

106.4.6健

保台北字第

211、212 號

函文建保署

及五縣市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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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散會：00：11 


